
鲁人社函〔2023〕40 号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关于开展全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质量
评查暨文书写作练兵比武活动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：

为进一步加强调解仲裁队伍建设，提升仲裁员专业能力素质，

规范办案程序，加强仲裁档案管理，切实提高调解仲裁工作服务

社会的能力和水平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

组织开展仲裁案件质量评查暨文书写作练兵比武活动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案件质量评查

（一）评查范围。从 2022 年以来市本级及 2-3 家所辖县（市、

区）仲裁机构已结案归档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中抽选部分案件进

行评查。

（二）评查标准。仲裁案件质量评查从申请受理、办案程序、

事实认定、法律适用、仲裁文书、案卷归档等六方面进行，实行

百分制，设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次，90 分以上为优

秀等次，80 至 89 分为良好等次，60 至 79 分为合格等次，59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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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为不合格等次。具体评查标准见附件。

（三）评查步骤。本次评查工作采取仲裁机构自我评查与省

厅现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1.自我评查阶段（2023 年 5月 15 日至 7月 31 日），各市组

织所辖县（市、区）对照评查标准逐项开展自我评查，形成仲裁

案件质量评查工作总结，于 7月底前报省厅指定邮箱。

2.现场抽查阶段（2023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），省厅抽

调部分仲裁专家及业务骨干组成案件质量评查小组，开展现场评

查，原则上每家仲裁机构抽查案件数量不少于 10卷。

二、仲裁文书评比

（一）仲裁文书范围。各市报送的仲裁文书应为 2022 年以来

市本级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仲裁机构审结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仲

裁文书。

（二）仲裁文书体例。仲裁文书标题统一采用“×××诉×

×公司确认劳动关系争议案”类似表述。文书内要隐去当事人真

名，可类似表述为“王某”“某公司”，且不体现地域特征。文

书末标注作者姓名、工作单位及联系电话。

（三）仲裁文书标准。一是事实梳理层次清楚，重点突出，

繁简得当；二是文书说理逻辑严密，精炼透彻，用语精准；三是

依据援引位阶合理，引用准确，表述完整。

（四）文书报送要求。每个地市推荐 3-5 篇仲裁文书，请于

7 月 1 日前将仲裁文书电子版连同原始裁决书扫描件一并报送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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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指定邮箱。省厅将组织部分仲裁业务专家，对各市报送的仲裁

文书进行盲评打分，并对优秀文书进行表扬通报。

三、活动要求

各市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严格按照时间要求，做好仲裁

案件自评和优秀文书报送工作，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，查找不足、

互学共鉴、同步提升，不断提高队伍专业能力，提升全省仲裁办

案工作质效。

联系人：王平，刘帅

联系电话：0531-51785561

电子邮箱：liusrst＠shandong.cn

附件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质量评查标准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3 年 5月 1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调解仲裁处、省仲裁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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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劳
动
人
事
争
议
仲
裁
案
件
质
量
评
查
标
准

案
卷
编
号

序
号

评
分
事
项

评
分
标
准

分
值

得
分

一

申
请

受
理

（
1
8
分
）

仲
裁
申
请
书

格
式
内
容

（
2
分
）

1
当
事
人
信
息
是
否
完
整
，
是
否
签
名
、
盖
章
或
捺
印
，
申
请
日
期
是
否
明
确
（
当
事
人
信
息
不

完
整
，
无
签
名
、
盖
章
或
捺
印
或
申
请
日
期
不
明
确
的
，
均
扣

1
分
）
。

1

2
仲
裁
请
求
是
否
明
确
、
具
体
，
申
请
事
实
和
理
由
是
否
明
确
（
仲
裁
请
求
或
事
实
理
由
不
明
确
、

不
具
体
的
，
均
扣

1
分
）
。

1

受
案
范
围

（
4
分
）

3
仲
裁
请
求
是
否
属
于
劳
动
人
事
争
议
仲
裁
受
案
范
围
。

2

4
仲
裁
申
请
是
否
属
于
本
仲
裁
委
员
会
的
管
辖
范
围
。

2

受
理
程
序

（
1
1
分
）

5
收
到
申
请
书
是
否
在
法
定
时
限
内
（
5
日
）
出
具
受
理
通
知
书
并
送
达
申
请
人
（
采
用
要
素
式

案
件
审
理
的
，
是
否
在
立
案
时
指
导
申
请
人
填
写
要
素
表
）
。

5

6
是
否
在
法
定
时
限
内
（
5
日
）
内
将
答
辩
通
知
书
送
达
被
申
请
人
（
采
用
要
素
式
案
件
审
理
的
，

是
否
一
并
送
达
申
请
人
填
写
的
要
素
表
）
。

5

7
举
证
期
限
、
答
辩
期
是
否
书
面
告
知
。

1

委
托
代
理

（
1
分
）

8
当
事
人
委
托
代
理
人
是
否
有
委
托
书
，
是
否
有
签
名
或
盖
章
，
委
托
代
理
及
授
权
委
托
书
内
容

是
否
明
确
具
体
。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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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评
分
事
项

评
分
标
准

分
值

得
分

二

办
案

程
序

（
3
0
分
）

开
庭
通
知

程
序

（
2
分
）

9
是
否
在
法
定
时
限
（
5
日
）
内
向
当
事
人
发
出
书
面
开
庭
通
知
书
。

1

1
0

是
否
写
明
仲
裁
庭
组
庭
方
式
、
仲
裁
庭
组
成
人
员
（
未
注
明
组
庭
方
式
、
组
庭
人
员
的
，
均
扣

1
分
）
。

1

庭
审
程
序

（
1
0
分
）

1
1

庭
审
准
备
是
否
充
分
、
庭
审
程
序
是
否
规
范
，
是
否
包
含
申
请
答
辩
、
调
查
质
证
、
辩
论
、
调

解
等
环
节
。
（
庭
审
准
备
不
充
分
的
，
扣

1
分
；
庭
审
程
序
缺
少
必
备
环
节
的
，
一
次
性
扣

5

分
）
。

5

1
2

庭
审
调
查
是
否
围
绕
案
件
争
议
焦
点
（
采
用
要
素
式
案
件
审
理
的
，
仲
裁
员
是
否
根
据
案
件
相

关
要
素
确
定
庭
审
内
容
,
是
否
对
无
争
议
要
素
直
接
确
认
,
对
有
争
议
要
素
进
行
庭
审
调
查
）
。

4

1
3

以
合
议
庭
形
式
审
理
的
案
件
是
否
有
仲
裁
庭
合
议
笔
录
，
是
否
客
观
反
映
仲
裁
庭
组
成
人
员
对

案
件
的
处
理
意
见
。

1

庭
审
笔
录

（
4
分
）

1
4

庭
审
笔
录
是
否
记
录
完
整
规
范
，
当
事
人
及
代
理
人
签
名
（
捺
印
）
、
落
款
日
期
是
否
完
整
（
庭

审
笔
录
记
录
不
完
整
的
，
扣

3
分
；
无
出
庭
人
员
签
名
捺
印
的
，
扣

1
分
）
。

4

文
书
送
达

（
2
分
）

1
5

是
否
注
明
送
达
文
书
名
称
，
是
否
有
送
达
方
式
、
送
达
人
、
受
送
达
人
签
名
（
通
过
邮
寄
方
式

送
达
的
，
须
有
仲
裁
专
递
回
执
联
）
（
送
达
缺
少
必
备
要
素
的
，
一
次
性
扣

2
分
）
。

2

审
批
手
续

（
2
分
）

1
6

结
案
时
是
否
填
写
《
结
案
审
批
表
》
并
按
要
求
审
批
。

2

法
定
时
限

（
1
0
分
）

1
7

是
否
在
法
定
时
限
内
审
结
案
件
（
仲
裁
超
审
限
的
，
一
次
性
扣

1
0
分
）
。

1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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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评
分
事
项

评
分
标
准

分
值

得
分

三

事
实

认
定

（
2
0
分
）

争
议
事
实

认
定

（
1
0
分
）

1
8

查
明
认
定
事
实
是
否
清
楚
，
案
件
定
性
是
否
准
确
（
非
核
心
事
实
未
查
明
或
认
定
不
清
的
，
每

处
扣

2
分
；
核
心
事
实
未
查
明
或
认
定
错
误
的
，
一
次
性
扣

1
0
分
）
。

1
0

证
据
认
定

采
信

（
1
0
分
）

1
9

是
否
按
照
法
定
程
序
，
全
面
、
客
观
地
审
核
证
据
，
依
照
法
律
规
定
、
证
据
规
则
，
运
用
逻
辑

推
理
和
日
常
生
活
经
验
法
则
，
对
证
据
有
无
证
明
力
和
证
明
力
大
小
进
行
判
断
（
无
需
逐
项
写

明
证
据
的
证
明
力
及
判
断
理
由
；
非
核
心
证
据
采
用
不
当
的
，
每
处
扣

2
分
；
核
心
证
据
采
用

错
误
的
，
扣

1
0
分
）
。

1
0

四

法
律

适
用

（
1
0
分
）

法
律
适
用

（
1
0
分
）

2
0

适
用
法
律
依
据
是
否
具
体
、
准
确
、
规
范
，
裁
判
结
果
是
否
与
法
律
依
据
相
一
致
（
适
用
法
律

依
据
不
够
规
范
、
具
体
的
，
每
处
扣

2
分
，
其
中
法
律
适
用
错
误
的
，
扣

10
分
；
裁
判
结
果
与

法
律
依
据
不
一
致
的
，
一
次
性
扣

1
0
分
）
。

1
0

五

仲
裁

文
书

（
1
8
分
）

文
书
格
式
规

范
完
整

（
8
分
）

2
1

文
书
性
质
、
案
件
编
号
、
当
事
人
的
基
本
情
况
、
案
由
及
处
理
过
程
概
述
、
仲
裁
员
签
名
、
仲

裁
委
员
会
印
章
是
否
完
整
正
确
（
仲
裁
文
书
文
种
使
用
错
误
的
，
一
次
性
扣

8
分
；
格
式
内
容

不
规
范
、
不
完
整
的
，
每
处
扣

1
分
）
。

8

文
书
表
述

准
确
、
简
明

（
1
0
分
）

2
2

采
用
传
统
办
案
方
式
的
，
是
否
条
理
清
楚
，
说
理
透
彻
；
采
用
要
素
式
办
案
的
，
文
书
格
式
是

否
符
合
要
素
式
文
书
写
作
要
求
；
仲
裁
调
解
书
是
否
写
明
协
议
履
行
时
间
、
履
行
的
方
式
、
支

付
的
金
额
、
内
容
是
否
违
反
法
律
规
定
、
是
否
具
有
可
执
行
性
，
是
否
标
注
送
达
即
发
生
法
律

效
力
；
决
定
书
是
否
写
明
制
作
文
书
的
事
由
，
是
否
标
注
送
达
即
发
生
法
律
效
力
。
（
裁
决
书

条
理
混
乱
、
说
理
模
糊
的
，
视
情
况
扣

5-
10

分
；
要
素
式
裁
决
书
、
调
解
书
、
决
定
书
必
备
要

件
缺
失
的
，
每
处
扣

3
分
）
。

1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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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评
分
事
项

评
分
标
准

分
值

得
分

六

案
卷

归
档

（
4
分
）

案
卷
归
档

（
4
分
）

2
3

使
用
统
一
规
范
的
卷
宗
封
面
，
封
面
及
目
录
应
打
印
或
用
笔
填
写
，
字
迹
工
整
。

1

2
4

卷
内
材
料
排
列
有
序
，
按
顺
序
编
写
页
号
，
卷
宗
材
料
统
一
规
格
为

A
4
型
纸
张
（
裁
剪
或
用

A
4
纸
托
裱
）
。

1

2
5

仲
裁
案
卷
分
正
卷
和
副
卷
装
订
、
卷
内
装
订
材
料
符
合
规
定
。

1

2
6

卷
宗
管
理
要
规
范
，
有
专
门
的
档
案
室
（
柜
、
盒
）
或
统
一
标
识
。

1

评
查
人
：

评
查
时
间
：

总
分

备
注

1
、
未
在
法
定
时
限
内
立
案
、
仲
裁
超
审
限
、
法
律
适
用
错
误
、
文
书
文
种
使
用
错
误
、
案
卷
不
分
正
副
卷
装
订
的
，
一
律
不
得

被
评
为
优
秀
等
次
。

2、
每
项
分
值
扣
完
为
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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